采购人需求
一、采购内容
	序号
	项目内容
	每人份
	每份提货卡单价限价 
（元/份）
	数量（份）
	预算金额（元）
	服务期

	1
	椰子水
350ml×12瓶
	1箱
	100
	760(2箱/份，数
量仅供参
考，以实
际交付结
算)
	76000.00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年内有效（本项目以提货卡形式发放，工会会员自行提取）

	2
	马蹄水
400ml×15瓶
	1箱
	
	
	
	


二、项目预算
1、预算金额：￥76000.00元。（预算金额为预估金额，结算金额以实际采购数量为准。）
2、本项目所属行业为：批发业。
三、植物饮料要求
1.符合 GB/T 31326-2014质量标准。 
2.色泽：均匀一致；气味（滋味）：具有本品应有的植物气味、味甜，无异味，无异臭；状态：液体，允许有少量絮状物或沉淀，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杂质。报价文件提供产品检验报告复印件。 
3.生产日期：距离提货日期不能超过3个月。 
4.厂家：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符合国家标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5.外包装须标明：有注册商标、生产厂家名称、厂址、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质量等级、储存方式、生产日期、净含量、保质期或有效期、产品成份、厂家电话号码。 
四、食品质量安全要求
1.成交供应商必须合法经营，须具有《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提供的货品必须在质保期限内，不得提供伪劣货品。
2.成交供应商提货点及货品储存仓库卫生条件必须符合国家食品经营相关规定要求，如发现货品与污染物混存放，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供货资格。
3.因食用成交供应商提供的货品而导致人员食物中毒的，经卫生防疫部门确定为成交供应商责任的， 成交供应商需承担全部费用及法律责任。 
4.所有货品的来源必须清晰，来源应当是受到地方政府部门监管的流通市场或具有相关资质的厂家生产，食品生产企业必须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
五、售后服务要求
1.因成交供应商原因未按时提供物品或交货的数量、质量等不符合合同约定，使采购人遭受损失，成交供应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如采购人仍然需要货物的，成交供应商应如数补交货物，并向采购人偿付逾期货物或少交部分货物总值的 1％的违约金。
2.成交供应商出现供货能力不足的现象以至采购人有证据证明成交供应商无继续履约能力，或成交供应商擅自将供货项目转包给其他供应商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成交供应商对其违约行为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3.成交供应商交付的货品规格、卫生质量标准与合同规定不符时，采购人（或工会会员）可以拒收，并向采购人偿付逾期货物或少交部分货物总值的5％的违约金。 若连续出现3次类似情况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4.成交供应商如经有关部门证明确因不可抗力无法按时交货，采购人仍然需要成交供应商交货的， 成交供应商可以迟延交货，不按违约处理。 
5.成交供应商供应的货品若为国家公布的伪劣产品，成交供应商应无条件更换，并承担全部费用及法律责任。 
6.采购人认为成交供应商供货质量与合同不符的，双方协商不成时，经鉴定成交供应商所供货品确为伪劣商品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成交供应商应承担货品的检测费用及违约费。
7.采购人在合同期限内可对成交供应商所供货品进行检查，成交供应商须提供检测机构出具的货品检验合格报告。
六、验收
验收由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及相关人员依照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如需有关部门验收的，成交供应商必须配合至验收合格为止。
七、服务期限及地点
1.服务时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年内有效。
2.服务形式：以提货卡形式发放，工会会员到成交供应商提货点自行提取。
3.服务地点：肇庆市端州区范围内，成交供应商具有履行合同必需的供货和服务能力，提货券能满足在肇庆市端州区内有1间或以上实体店提货，或可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八、报价要求 
1.每张提货卡包含2箱饮料（规格见采购内容），供应商须对采购包内所有内容报价。
2.报价不得超出采购预算金额及每份提货卡单价限价（100.00元），否则其报价为无效报价。
九、付款方式
1.本项目款项以人民币转账方式支付。
2.付款方式：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交合同金额的正式发票，采购人在收到成交供应商的正式发票后15天内支付合同全部款项。
